关于取消体育馆、图书馆建设及校园公园化改造项目
编标（二次）单位抽签结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根据扬财建[2016]74号文的相关规定，体育馆、图书馆建设及校园公园化改造项目编标（二次）的相关造价咨询范围已包含在本项目跟踪审计单位的造价咨询范围内，故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编标（二次）中签单位友好协商，决定取消编标（二次）单位的抽签结果。

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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